
关于推进社区（村）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建设

近年来，婚姻家庭纠纷特别是家庭暴力呈多发态势，对广大妇

女、儿童身心造成伤害，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。为做好基层治

理中的诉源治理，排解家庭暴力、妥善处理好家庭纠纷、保护未成

年人，落实“家家幸福安康”工程，区妇联联合区委政法委，在全

区探索推动社区（村）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 建设。现就建设工作

相关意见明确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，合力预防化解社区家庭矛盾，推动

和谐家庭建设，培育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，

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，关护未成年人成长，为未成

年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社会氛围，由区妇儿工委办牵头联合区委政法

委及相关部门，结合“大网铁”治理格局，在有条件的社区（村）

充分发挥“社区智慧大脑”优势，建立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，首创

四色预警机制；在其他社区（村）可结合“家事调解室”建设，将

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建设及职责融入其中，推动合力调处和化解家

庭纠纷和矛盾，有效防止家庭暴力，促进家庭和谐和家庭文明建设

二、目标任务

 (一)建立家事纠纷排查、预防、化解的工作机制

在社区（村）建立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，主要通过事先排摸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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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村）情况、多渠道收集预警信息、主动跨前分类指导、及时调

解跟踪回访、专业力量下沉社区（村）等举措，逐渐形成婚姻家庭

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良性循环机制，同时运用红、橙、黄、绿“四

色信号灯”预警显示与转换机制（按照家庭矛盾的严重程度用红、橙、

黄、绿“四色信号灯”给予分类：对社区（村）中公安开具告诫书及因家暴

给予治安处罚、法院裁定人身安全保护令、检察院发出提示函、司法调解流

转的家暴家庭，以及接警后发现矛盾冲突激烈、以及伴有过激行为或肢体冲

突甚至导致人员受伤的家庭亮“红灯”； 对110接警的一般冲突、公安开具

告诫书、司法调解流转的存在一般家庭暴力以及经常吵闹影响四邻的家庭亮

“橙灯”；对处于申请离婚一个月冷静期以及一般家庭矛盾的家庭亮“黄

灯”；对通过调解矛盾化解的家庭亮“绿灯”），及时缓解、消除社区

（村）家庭不稳定因素，提升妇联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精细化水平

（二）建立家事纠纷危机干预机制，明确家事纠纷受理范围

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关注对象包括：①具有家暴、虐待等违

法情形的家庭；②申请离婚进入诉讼调整阶段或等待期的家庭；

③向110报警、司法调解及社区（村）走访排查所掌握的有矛盾

家庭；④特殊家庭：特殊家庭（从父母的角度）：失独家庭、单

亲家庭、重组家庭、重大疾病家庭、父母残疾家庭、涉法（毒、

邪教）家庭；困境儿童家庭（从孩子的角度）：孤儿家庭、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家庭、被侵犯女童家庭、孩子残疾家庭、流动或留

守儿童家庭等。通过基层妇联主动排摸，同时对接公安、区法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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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所、区婚姻登记处等窗口部门的服务资源，收集汇总社区

（村）婚姻家庭矛盾信息及特殊家庭信息并进行分类建档，及时

掌握社区（村）家庭中存在的危重、突出和一般矛盾的情况底数。

三、建设内容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，发挥家庭在基层

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，推动建立社区（村）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

坚持“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处置”的工作理念，深入开展家庭建设

做好基层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及反家暴预防、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，

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，促进家庭和谐、社会稳定。具体举措包括

（一）早发现。一是充分发挥“大网铁”工作模式优势，通过

大数据梳理以往警情，利用网格平台收集婚姻家庭纠纷信息，建立

重点家庭档案。二是成立由社区（村）民警、妇联干部、社区网格

员、心理咨询师、律师等专业力量组成志愿者队伍，通过日常走访

群众反馈等途径最大限度及早发现婚姻家庭纠纷信息。三是利用大

数据平台，建立红、橙、黄、绿“四色信号灯”的预警显示机制，

确保实时预警和及时掌握社区家庭矛盾的情况底数，为及时干预处

置家庭暴力提供直观、精准的数据支撑。

（二）早干预。一是开展面上宣传、个案宣传、主题活动等，

通过掌上云、家庭教育进校园、发放宣传折页、悬挂横幅、利用社

区电子屏播放家庭教育视频等形式，在社区群众心中树立家暴零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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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、面对家暴不保持缄默，主动依法维权的正确理念，营造良好社

会氛围；二是对发现问题家庭进行定期随访，通过入户、电话、微

信、工作室约访等方式进行心理疏导；三是发挥各级各类家庭教育

专家智库作用，开展家庭教育答疑、培训等，同时组织开展相关主

题活动。

（三）早处置。一是对妇联干部、一线民警、网格员等定期开

展法律法规、以案说法、调解技巧等业务培训，提升基层民警依法

处置“家庭暴力”警情的水平和能力；二是根据家暴情节规范处置

情况轻微的，对施暴者进行批评教育，告知法律后果，出具《家庭

暴力告诫书》；情况严重的，依法处置，加强追踪和随访；案情重

大复杂的，通过多部门联动机制，提高家暴警情处置效率和能力。

四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工作例会机制。由社区（村）牵头，定期联合公安、司

法、妇联、政法网格员等共同总结交流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经验

协调推动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发挥各部门信息源头作用，定期将

摸排到的婚姻家庭纠纷信息、未成年人侵害信息以及特殊家庭信息

录入“社区智慧大脑”或社区（村）网格化平台，实现信息互通、

资源共享，同时对特殊个案信息进行预判评估，提前介入开展干预

和化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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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志愿者能力提升机制。由社区（村）牵头，整合妇联、

公安、司法等相关职能部门资源，每月定期开展“实境课堂”，进

行法律法规、以案说法、调解技巧等业务培训，并通过参与入户调

解、矛盾化解等工作，提升志愿者队伍的工作水平和能力，更好地

服务所属社区（村）居民。

（四）家庭矛盾联调干预机制。发现矛盾纠纷后，由首先接待

纠纷当事人的民警、社区妇联干部、网格员、调解骨干等进行调解

或化解，必要时，可以由上述人员进行联调；对于重点疑难案件，

由相关部门指导并参与社区、心理疏导师、“三官一律”联调。

五、职责分工 

各部门在区妇联、区委政法委的组织、协调下，依照职责共同

推进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建设，街道要树立“第一责任人”意识，

协同相关部门指导督促社区（村）制定工作计划、抓好推进落实，

将建设工作融入“大数据+网格化+铁腕板”的治理格局，合力做好

家庭纠纷化解、家庭暴力排解、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。 

（一）负责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建设日常工作的联系协调，协

调婚姻家庭纠纷、反家庭暴力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

教与培训，指导基层建立和定期更新家庭服务档案，加强社区“反

家暴”志愿者队伍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妇联）

（二）牵头组织一线民警、志愿者进行反家暴业务培训；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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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科学地处置家暴事件；探索儿童保护教育机

制，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）

（三）受理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，及时作出人身安全

保护令，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；负责审理家庭暴力案件，

依法做出公正判决；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，经审查符合条件

的，采取适当形式组织好取证工作。 （责任单位：区法院）

（四）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对于社会影响较大、依法

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涉及家庭暴力或性侵的犯罪嫌疑人，及时批准

逮捕和提起公诉，对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做出

的错误判决和裁定，依法提出抗诉。对涉及家暴案件的受害人，通

过支持起诉、督促起诉等方式进行保护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检察院）

（五）指导基层将“家事关护工作站”建设和职责融入“家事

调解室”之中；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协作调处婚姻家庭及家庭暴力纠

纷；指导、协助开展婚姻家庭、反家庭暴力及未成年人保护等普法

宣传和培训，组织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家庭和个人提供法律

援助，组织指导司法鉴定机构积极开展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司法鉴

定工作。在调解过程之中、发现疑似家暴或遭受性侵的案例，及时

向公安机关报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（六）为符合条件的特殊家庭提供救助，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

供庇护，并在庇护期间提供基本的临时生活救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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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局）

（七）加强法宣教育力度，将家庭教育以及反家庭暴力等法律

法规内容纳入学校法制教育范畴，发挥社区教育中心的作用，“家

校社”联动开展家庭教育主题活动。学校教师发现疑似遭受性侵和

家暴的学生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并根据需要参与后续的干预和

回访等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）

（八）医疗机构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和被侵害未成年人的诊疗

记录，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遭受或者疑

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侵害的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卫健委）

（九）接受家庭暴力未成年人受害人或被性侵受害人的投诉和

求助，参与家庭暴力案件调解、干预和处理工作。在日常工作中发

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家暴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（责任单位：

团区委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1年8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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